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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的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情况概述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网”）通过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华智云”）6%的股权，最终由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文传媒”）摘牌，中文传媒以人民币 1.50亿元受让新华智云 6%股权。新华

网与中文传媒签署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5 日、 2021 年 4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新华

智云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及《新华网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8）。 

二、后续进展情况 

由于新华智云未在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前向相关证券监管机构提交上市申请

材料，经新华网、中文传媒双方友好协商，新华网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50

亿元回购中文传媒持有的新华智云 6%股权，并于 2024年 12月 20日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华网将持有新华智云 45%股权。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名称：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705758356U 

3、成立日期：1998年 11月 30日 

4、注册资本：140,272.7307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园大道 32号双创科技城

10号楼 

6、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7、法定代表人：凌卫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

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中文传媒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755,541,032 55.76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5,193,180 6.29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23,396,773 1.73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328,818 1.65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 沪 
15,474,461 1.14 

6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12,053,544 0.89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380,181 0.84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1,316,745 0.84 

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2

组合 
9,388,095  0.69 

10 周雨 8,648,819 0.64 

备注：上述股东情况摘自中文传媒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 

 

10、中文传媒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额 2,928,969.06 3,175,45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43,589.76 1,805,904.35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9月 

营业收入 1,008,362.66 675,222.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666.29 72,799.00 

注：中文传媒 2023 年度财务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中文传媒与新华网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12、中文传媒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BK45 

3、注册资本：49,019.6079万人民币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460号文娱中心 430室 

5、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傅丕毅 

7、成立日期：2017年 6月 12日 

8、营业期限：2017年 6月 12日至 2037 年 6月 11日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

用软件开发；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软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广告设计、代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

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数字创意产品

展览展示服务；广告发布；广告制作；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专业设计服务；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

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基

础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0、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1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39.00 

2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4.00 

3 杭州数问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 

4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 

5 浙报智融企业管理（桐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 

6 绍兴市柯桥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80 

7 湖北长江招银文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 

8 珠海德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20 



（二）主要财务数据 

新华智云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 日 2024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55,721.47 46,048.35 

负债总额 13,902.67 8,623.53 

净资产 41,818.80 37,424.82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9月 

营业收入 25,283.61 6,773.43 

净利润 -7,202.59 -4,393.97 

注：新华智云 2023 年度财务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新华智云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

在涉及该部分股权的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新华智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由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对标的股权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中同华评字（2024）第 021773 号《资

产评估报告》。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本次评

估结果，新华智云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35,490.00 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

本次新华网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50亿元回购中文传媒持有的新华智云 6%股

权。 

六、《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 

1.本次股权转让前，乙方已委托评估机构对新华智云股东权益、乙方已确认

的与标的股权相关的金融负债进行了评估。结合评估结果及原协议约定，甲乙双



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款项总额为人民币 1.5亿元（大写金

额：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以下简称“总对价”），总对价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0.81亿元；（2）原协议约定乙方回购甲方所持标的股权

时应向甲方支付的总价款与（1）的差额 0.69 亿元。 

2.甲乙双方同意，总对价的支付方式为： 

（1）本协议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总对价的 90%即 1.35亿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作为首付款。 

（2）乙方支付首付款后，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总对价的 10%即 0.15 亿元（大写：人民币壹仟

伍佰万元整），作为尾款。 

3.乙方应将总对价款项支付至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乙方支付的总对价款项

到达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后即视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 

4.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乙方将享有标的股权项下的股

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甲方即不再持有新华智云的任何股权，不再享有

与新华智云股权有关的任何股东权利，也不再承担与新华智云股权有关的任何股

东义务。 

（二）过渡期间损益及股权交割 

甲乙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股权项下形成的损益由乙方承担

和享有。甲乙双方应相互配合，于乙方支付首付款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股

权相关的工商变更。 

（三）税费等承担 

1.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各种税赋，由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主体

按照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的规定各自承担和缴纳。 

2.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交易费用，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部门的要

求各自承担；法律法规及相关部门未做规定的，由甲乙双方平均分担。 

3.乙方受让标的股权后，甲方对标的股权转让前后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权、利润等均不再享有分配请求等权利。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一经签署，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如任何一方未履行

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协议所约定之义务，或任何一方根据本协议所作的陈述与

保证在实质上是不真实的或有重大遗漏，该方应被视为违约。 

2.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同期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4）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甲方若不配合乙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相关工商变更，导致工商变更逾

期完成，每逾期一日应按（乙方已付股权转让价款×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发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4）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4.本协议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除上述违约金外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1）甲乙双方签署；（2）甲乙双方各自

有权议事机构批准本次股权转让；（3）取得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所需的审批机构

的批准。 

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权转让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12月 20 日 


